
10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

類 科：測量製圖
科 目：土地法（包括地籍測量法規）
考試時間：2小時 座號：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36750
頁次：1－1

一、土地法第25條規定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之處分、設定

負擔的意義為何？其在程序上需具備那些要件？平均地權條例規定有那

些狀況得不受土地法第25條之限制？（25分）

二、為建立完整之國土基本資料，健全測繪及地名管理制度，提昇測繪品質，

達成測繪成果共享，特制定國土測繪法。試依該法之規定，說明中央主管

機關為何？其職掌又為何？（25分）

三、試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規定，說明戶地測量比例尺與航空攝影像片比

例尺之規定有何不同？（25分）

四、現行土地徵收制度，有關土地改良物遷移費補償之規定，應優先適用土地

徵收條例，土地徵收條例未規定者，始適用土地法之規定。試申述土地徵

收條例有關改良物遷移費之規定為何？（25分）


